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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康景林）海南证监
局日前公布了首批参与海南自由贸
易港跨境资产管理试点业务机构名
单，共有 6 家机构入选。此举标志着
6 家机构已完成了业务和系统准备，
海南跨境资管试点业务即将转入全
面实施阶段。

6家机构分别是金元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汇百川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鹏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
行。前四家为发行机构，后两家为销售
机构。

海南证监局发布的《海南自由贸易
港跨境资产管理试点业务试点机构备案
公告》称，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资
产管理试点业务实施细则》规定，6家机
构已完成从事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资产
管理试点业务备案。

《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资产管理试

点业务实施细则》于2025年8月21日正
式生效。按照《实施细则》，试点机构需
要在内部治理与风险管控、合规性记录
等方面符合相关要求，并向监管部门书
面报备内控制度、资金汇划系统评估报
告、风险防控措施、境外投资者权益保护
方案等材料。

海南跨境资管首批试点机构名单公布
首批6家机构获得资格

本报讯（记者 康景林）10 月 17 日，
海南资本市场一款“新产品”宣布成立。
它是由海南基金公司发行，境外投资者
认购的资产管理产品，通过自由贸易账
户体系实现资金跨境流转且最终投向境
内资本市场。这一产品的“新”在于，其
是由刚刚获得从事跨境资管业务的两家
海南机构联合协作落地。

日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海
南监管局公布了首批参与海南自由贸易
港跨境资产管理试点业务机构名单，汇
百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汇百川基
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口分行（下称浦发银行海口分行）名列其
中。一家为发行机构，一家为销售机构。

作为海南自贸港跨境资产管理业务
试点政策落地后的首批实践者，汇百川
基金与浦发银行海口分行联手协作，落
地了首批跨境资管试点业务：由境外投
资者认购汇百川基金发行的资产管理产
品，通过浦发银行海口分行自由贸易账
户体系实现资金跨境流转，最终投向境
内资本市场。该产品已于 10 月 17 日成
立。

该模式实现了境外资金通过试点机
制“引进来”后在闭环管理、风险可控与

高效运作方面的有机统一，是继合格境
内机构投资者（QDII）、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RQFII）等政策后，我国资本市场高水
平对外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又一重要
补充。

浦发银行充分发挥跨境持牌机构和
平台整合优势，凭借“6+X”跨境金融服
务体系以及丰富的跨境金融服务经验，
与汇百川基金专业的资产配置能力和投
资管理经验形成优势互补，为境外投资
者提供了更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选择。此
次业务落地展现了浦发银行与汇百川基

金响应国家战略、服务自贸港开放创新
的责任与担当。

由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海南监管局、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海南省
地方金融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
省分局联合印发的《海南自由贸易港跨
境资产管理试点业务实施细则》于2025
年 8 月 21 日正式生效，该试点业务不仅
创新拓展了跨境金融产品供给，为境外
投资者投资境内市场开辟新渠道，还将
吸引境内外资产管理机构到海南展业，
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海南自贸港金融开放再提速

汇百川基金联合浦发银行海口分行
落地首批跨境资管试点业务

·新闻延伸·

近日，海南矿业（601969）海南自
由贸易港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正
式获批，成为昌江黎族自治县首家、
海南省国资系统第2家、海南第5家
获此资质的企业，为公司国际化运营
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通过实现全球资金集约化管理，
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解决了企业
传统模式下资金操作“散、慢、成本
高”的痛点，能够满足跨境资金灵活
进出需求，推动资金跨境收付、汇兑、
融资全流程更加便捷高效，有效推动
海外资产整合，从全球化角度配置资
源、分担风险、降低成本、提升收益。

近年来，海南矿业聚焦战略性资
源，加速出海步伐，不断夯实“矿产+
能源”的全球化产业布局，先后完成
非洲马里布谷尼锂矿、中东阿曼苏丹
国油田等并购项目，目前海外资产覆
盖马来西亚、阿曼、马里等国家。
2025年上半年，公司境外子公司营收
13.83亿元，占比提升至57%；境外资
产70.68亿元，占比超过48%。

海南自贸港封关在即，作为本
土跨国资源企业，海南矿业将充分
依托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跨境资
金集中运营中心等核心优势，强化
全球范围资金运作，持续推进全球
化资源布局。

（海南矿业）

海南矿业
海南自贸港跨境资金
集中运营中心获批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日前，凯撒旅
业（000796）公告称，公司子公司与海航
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海航航空集团）
下属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原海
航十六家关联航空公司（下称海航系航
空公司）在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
海南高院）的协调主持下达成和解，和解
方案构成债权重组，同时，凯撒旅业与海
航航空集团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此举将有效解决凯撒旅业历史诉讼
纠纷，同时与海航航空集团达成业务深
度绑定，对凯撒旅业的发展有积极影响。

事件源于海航系的破产重整。凯撒
旅业子公司与海航系航空公司在海航系
合并重整程序中，于2021年3月31日就
相关基础业务合作协议的继续履行事宜
签署了 15 份系列《协议书》。根据系列

《协议书》约定，确认海航系航空公司欠
付凯撒旅业子公司共益债总额合计为
5.46亿元，并确认继续履行合同清单。

截至 2022 年 4 月，海航系航空公司
受限于其实际控制人变更原因，未能如
期按照前期《协议书》进行全额清偿，并
新增继续履行合同项下逾期应付款项。
为维护公司整体合法权益，公司子公司
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并已于2024年12月收到一审判决，公司
一审胜诉。

2025 年 1 月，海航系航空公司不服
上述一审判决，上诉至海南高院。在海

南高院协调和主持下，双方同意和解。
根据和解方案，本次和解以一审判

决所确认的债权本金26350.38万元为基
础，通过现金、储值机票及房产抵债组合
方式进行清偿，其中：现金清偿 8000 万
元、储值机票抵债13316.19万元、房产抵
债 5034.19 万元。对于和解方案中涉及
房产、储值机票抵债的，相关方将另行签
订《房产抵债协议》或《储值机票抵债协
议》作为《和解协议》附件。

此外，作为本次整体和解方案不可
分割的组成部分，凯撒旅业与海航航空
集团拟同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
协议，双方同意在协议签订后 3~6 个月
内通过公开市场招聘的方式就海南航食
业务、管理开展深度合作，如达成，每年

度相关合作业务规模合计不低于人民币
15500万元。双方还在旅游及相关业务
方面达成合作，凯撒旅业将给予海航航
空集团 350 万元至 450 万元的航机传媒
业务。另外，双方将开展不少于 5 年的
航空配餐业务合作。

凯撒旅业表示，本次债权重组在完
成债权收回的同时，实现了公司旗下
航食企业与海航航空集团旗下航司业
务长期合作，也成为双方企业经营管
理等方面深度合作的重要契机，有利
于促进长远、可持续发展。此外，公司
前期已基于谨慎性原则对相关债权计
提信用减值损失，若本次和解（债权重
组）顺利完成，预计将核销部分已计提
的坏账准备。

解决历史诉讼纠纷+深度绑定航空餐食业务

凯撒旅业与海航系航空公司达成债权重组
凯撒旅业（000796）


